屏東縣102學年度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初賽實施計畫
1、 目的： 
依據藝術教育法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活化各級學校藝術教育，推廣偶戲創意教學，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之統整能力，特舉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2、 組織：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屏東市自由路527號)(電話：7320415-3643【教育處家庭及社會教育科】)，網址：http://www.ptc.edu.tw/)
3、 承辦單位：屏東縣東興國小(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興東路43-1號)(電話：8310406-12【教務處】)

3、 比賽類別：表演內容形式應與所報類別相符合

1、 現代偶戲類：

(1) 手套偶戲組

(2) 光影偶戲組
(3) 綜合偶戲組：凡不屬以上類組比賽之項目者或表演形式含二類組以上者均屬之。
2、 傳統偶戲類：配樂以傳統音樂為主，傳統戲偶演出時間需佔較大比例；演出內容並得視演出效果酌加其他創意。
(1) 布袋戲組 
(2) 傀儡戲組 
(3) 皮（紙）影戲組

4、 比賽組別及資格：凡本縣內立案之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以學校為單位，每校以每項一隊為限。

1、 高中職組：公、私立高中職校，含日夜間部、進修學校、完全中學高中部；專科學校之學生就讀年級相當於高中職者（一~三年級）。 
2、 國中組：公、私立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補校。 
3、 國小組：公、私立國小。

5、 報名方式：
1、 報名表將於11月初函文各校及公告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ptc.edu.tw/)

2、 請將報名表填妥後列印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內容須包含劇本、語譯及大綱)，以上2項資料皆1式2份，加蓋學校印信派人送達屏東縣東興國小教務處。若學校逾時報名、或送件資料不完整，致無法參賽或取消資格者，自行負責。 
3、 收件時間：102年11月18日(星期一)起至11月22日(星期五)止，上午9時至11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4時止。
4、 收件地點：屏東縣東興國小教務處(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興東路43-1號)。
6、 比賽規定： 
1、 團隊人數限制：

(1) 參賽團隊應設編導老師1人，可設助理指導老師及相關行政人員6人以下，但演出時僅限1位指導老師上台指導，不可參與演出（編導老師、助理指導老師與相關行政人員限定同一校編制內教職員）。

(2) 參賽學生（包括伴奏、燈光音響及道具操作人員）以20人為限，但得增報5人以下之候補人員。 
2、 表演方式：

(1) 表演之戲偶及道具得以任何方式自行準備，亦可自製，不限定使用材料。

(2) 表演之臺詞不限定使用何種語言。

(3) 劇本以符合創作與創新為原則，但應將劇本、語譯及大綱合為一個電子檔案，於報名時提交承辦單位。 
(4) 表演之配樂不限定使用何種音樂形式，亦可無台詞或配樂，以配合劇情需要為原則。

3、 表演場地與配備：除會場主要燈光及音響設備由承辦單位統一提供外，參賽團隊需自行搭設舞台，且其他表演使用之道具、樂器等設備及伴奏、道具操作人員或承辦單位提供之燈光音響不敷使用需自行準備。

4、 表演時間： 
(1) 各組演出時間由各參賽團隊自行衡量，以15分鐘為基準，不得低於10分鐘，不得超過20分鐘。

(2) 計時標準以表演形式開始（依主持人宣佈開始為基準）為計時開始；以出場謝幕結束（依謝幕完成）為計時結束。演出時間19分鐘，由承辦單位職員按短鈴1次提醒，20分鐘按長鈴2次提醒（每次間隔15秒鐘），仍未結束演出者，依規定扣分。
5、 違反相關比賽規定：

(1) 扣分事項：

1. 違反演出時間規定者，扣除總平均分數0.5分。 
2. 違反本計畫規定參加人數之規定，人數每超過1人扣總平均分數1分。 
3. 非參賽團隊學生操作道具、燈光及音響等演出相關事務者，扣總平均分數2分。

4. 影響比賽會場秩序者，經評判屬實者，視情節扣分。

(2) 不予計分事項：
1. 違反本計畫規定，非比賽學生上台演出者，經舉發查證屬實，不予計分。

2. 凡參賽團隊所屬學生均需與參賽者名冊身分一致。若參賽者名冊未蓋用關防或內容有待補正者，應於比賽成績公佈前補正，否則該團體之比賽成績不予計分。（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原件）

(三)取消資格：賽前發現冒名頂替參賽者，則取消該生參賽資格；事後發現並查證屬實，取消該隊成績。

7、 比賽方式： 
1、 比賽日期：102年12月11日（星期三），正式賽程另行公布。

2、 比賽地點：屏東縣中正國小活動中心。 
3、 抽籤日期及領隊會議時間：102年12月4日(星期三)下午2時在屏東縣立東興國小會議室，各級學校遴派有關人員出席，恕不另函通知，未到場者由辦理單位代抽，不得提出異議。抽籤結果當日公布於東興國小網站(http://163.24.143.140/x_tsweb/)。
4、 評分標準：

(1) 現代偶戲類

1. 劇本：15％

2. 舞台設計：10％ 
3. 戲偶設計：10％ 
4. 現場表演：40％（綜合考量表演形式，演出技巧成熟度、流暢度及臨場演出反應等）。口白與配樂形式分：第一種全部現場表演，第二種配樂錄音但口白現場（又分成演兼口白及口白與演員各自獨立），第三種是完全錄音（含口白及配樂），評審將斟酌表演型式之難易度評定分數。 

5. 整體創意：25％（演出之整體搭配、表現之獨創完整性）

(2) 傳統偶戲類

1. 劇本：10％ 
2. 口白：25％（口白形式分：第一種口白現場（又分成演兼口白及口白與演員各自獨立，第二種是完全錄音，評審將斟酌表演型式之難易度評定分數。）
3. 操偶：25％ 
4. 音樂：10％（音樂以傳統音樂為主，形式分：第一種現場演奏，第二種是完全錄音，評審將斟酌表演型式之難易度評定分數。）
5. 現場表演：30％（綜合考量表演形式，演出技巧成熟度、流暢度及臨場演出反應等。）
5、 成績核計方法：評分方式採中間分數平均法(評審委員人數需為單數)。如評審委員因缺席造成雙數人時，採出席委員評定之總分平均數，做為未出席委員之評分後再依中間分數平均法計算，並參酌各參賽團隊所得分數核給等第(不給名次)。
6、 錄取名額：各類組成績最優且達80分以上者，將代表本縣於103年前往台中市參加全國決賽。

7、 獎勵標準：依照總平均分數之高低分別等第。
(1) 特優：90分以上，且有三分之二以上評審委員所給予之成績在90分以上者。

(2) 優等：85分以上未滿90分者，或90分以上但未符「特優」規定者。

(3) 甲等：80分以上未滿85分者。

(4) 未滿80分者，概不錄取。
8、 獎勵辦法：凡成績達到獎勵標準者，一律按其等第予以獎勵。

(1) 編導老師、助理指導老師及相關行政人員，依下列額度敘獎：(限指導本校學生)
1. 特優：編導老師予以記功乙次；助理指導老師及相關行政人員（可含校長）予以嘉獎兩次，其人數以6人為限。 
2. 優等：編導老師予嘉獎兩次；助理指導老師及相關行政人員（可含校長）予以嘉獎乙次，其人數以6人為限。

3. 甲等：編導老師予嘉獎乙次；助理指導老師及相關行政人員（可含校長）予以嘉獎乙次，其人數以3人為限。

(2) 學生：請獲獎學校依學校相關規定予以敘獎。

(3) 前列敘獎人員之獎勵，同一人多項獲獎時以最優成績核敘。

(4) 獲得優勝之學校，除校長敘獎令須由本府另行核定外，各校得依據獲頒之獎狀及本計畫於獎狀頒發後1個月內逕依權責辦理敘獎事宜。

(5) 辦理初賽相關單位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檢送成果報府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獎懲原則」(一)學務類第5項辦理敘獎。
1. 承辦學校：主辦人員嘉獎2次（限1人），餘工作人員嘉獎1次（限9人）。

2. 本府：主辦人員嘉獎1次（限2人）。

8、 附則：參加比賽之參賽團隊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1、 凡參賽人員（含編導老師、助理指導老師及相關行政人員）及評審，請學校覈實給予公(差)假登記（課務派代以不超過2人為限，餘人員課務自理）；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依實際工作情形核予公假登記（課務派代），辦理單位不另發給請假證明。

2、 參加比賽之團體對於下列各項，應切實遵守： 
(1) 填寫報名表時，請確實依照填表注意事項辦理。

(2) 各參賽團隊代表請於該場次出場比賽前3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輪到出場序時，不論其是否已辦理報到，經唱名3次（每次間隔10秒鐘）未上台者以棄權論。 
(3) 團隊參加2項以上比賽者，請分開填寫報名表。 
(4) 在比賽進行時，編導老師僅限一位上臺指導，其餘相關人員均不得出現在比賽臺上以免影響秩序。 
(5) 參賽者應配合維持場地清潔寧靜。進入比賽會場手機等通訊用品一律關機。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在比賽時不得接受獻花或贈送紀念品。 
(6) 下一組參賽者在準備時，應保持肅靜，不得影響他人演出。比賽進行中，請各單位領隊人員勿隨意帶隊離開，以維持會場秩序。 
(7) 所有演出學生應於演出前集體上台，不得於賽程進行中更換演出人員。非比賽演出學生不得上台。如以候補人員遞補參賽者，應於報到時以書面告知大會。

(8) 比賽之配樂，應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9) 比賽劇本，一律自行創作，不得抄襲他人作品，若須參考其他著作，必先徵得原著者同意。若有違反規定者，其法律責任自行負責。如有其他團隊認為有抄襲之嫌，應於比賽後3日內由領隊或編導教師檢具證據，具名送承辦學校屏東縣東興國小提出檢舉（未具名者不予受理）。被檢舉團隊應於接獲通知申覆之日起3日內提出申覆，由承辦學校延請學者專家裁決處理。如經裁判抄襲或逾期未提出申覆者，取消其獲得之等第，並需退還所頒發之獎狀。（原創劇本之定義以自行編寫創作為主，而為故事劇本：如西遊記、傑克與豌豆等類型故事，不歸類於原創劇本，便無抄襲之疑，除比賽隊伍中有相同故事相同編導的爭議上，便可提出抗議檢舉。） 
(10) 報名參加本項比賽之團隊，即視同無條件將該演出及劇本無償授予主辦單位作教育推廣之用，並同意授權承辦單位將現場錄製各校比賽實況，與製作光碟、影帶、圖書等相關教材，分送學校及社教相關單位，以發揮創意偶戲比賽之推廣教育功能。團隊比賽之內容應符合著作權相關法令要求，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十一)比賽會場開放參賽者委託他人錄音、錄影（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參賽學校委託書，於報到處換取攝影證，各校至多3張），主辦單位不提供相關設備與資料。主辦單位以外人員錄音、錄影時，應遵守著作權相關法令規定，未獲演出單位授權及同意者不得錄製。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十二)參賽團隊應服從評審的評判，如有意見或抗議事項，須由領隊或編導老師以書面提出，否則不予受理。抗議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或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為之（如對參賽人員資格提出抗議，應於該參賽隊伍離開比賽臺前為之），逾時不予受理。對評判委員所為之評分或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不得提出抗議。抗議事項經監場主任書面受理後，由監場主任及評審長召集評審會議裁決並公布之。 
(十三)各類組成績最優且達80分以上者，均有義務代表本縣參加決賽，無故未參加決賽或棄權者，應酌予懲處。為爭取本縣榮譽，代表本縣參加決賽之團體因故無法參加決賽，應於102年12月18日(三)前函報本府教育處同意，並得依序遞補，無故棄權未參賽之學校3年內不得參加本項各類競賽。

3、 本計畫凡未規定事項，悉依「102學年度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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